南宁等六个地市医保个账跨省共济系统软件产品采购需求
一、采购内容及功能要求

本次我行拟采购医保个账跨省共济系统软件产品。系统的模块和功能如下表：
	设备(软件）名称
	子系统名称
	预估数量（套）
	功能要求
	备注

	医保个账跨省共济系统
	医保个账跨省共济系统
	6套
	医保钱包开立（1001）

医保钱包记账（1002）

医保钱包冲正（1003）

医保钱包冲正确认（1004）

医保钱包交易（1101）

医保钱包余额查询（1301）

医保钱包交易明细查询申（1302）

医保钱包交易明细结果查（1303）


	通过共济医保登记簿的开立，维护、登记簿台账管理、台账流水及余额查询、医保资金划转等功能，满足医保跨省共济的线上业务闭环；通过与各级医保部门的点对点对接，提供转账、代付、代收、清分、对账等全流程闭环的基础金融服务。


二、基本要求：
1.软件产品必须具有在中国境内的正式合法使用权和销售权；
2.软件产品在国内有可靠的技术支持力量；
3.软件产品必须为正式版本；
4.软件产品必须具有完整的技术资料。
5.本次采购的软件系统应当具备我行要求的功能，且不存在任何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的情形。
三、技术要求

供应商提供医保个账跨省共济系统建设，系统基础环境配置以及各方工作组织、协调、汇报，医保个账跨省共济系统日常使用运维，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

四、交付日期及验收标准等

项目完成时间：供应商须根据各地市医疗保障局及我行要求完成，在各项目下单后三个月内完成系统搭建。
项目验收标准：供应商派技术人员到医疗保障局进行软件实施、培训等工作。实施结果只有得到当地医疗保障局、建行双方验收单签字，项目才算验收合格。
五、款项支付要求

系统交付使用并经医疗保障局、建行双方验收合格后，供应商向我行提交付款申请、验收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要求：供应商所开具的本项目软件系统增值税专用发票须为系统或软件产品销售发票，我行不接受开票内容为软件开发服务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我行支付产品价款的95%，剩余产品价款的5%作为质量保证金，在系统验收满一年且无违约情形下，经医疗保障局、建行两方验收确认后不计息支付。
六、报价要求

	系统名称
	软件名称
	预估数量（套）
	含税价（元）
	税率%

	医保个账跨省共济系统
	南宁市医保个账跨省共济系统
	1
	
	

	
	玉林市医保个账跨省共济系统
	1
	
	

	
	防城港市医保个账跨省共济系统
	1
	
	

	
	贵港市医保个账跨省共济系统
	1
	
	

	
	来宾市医保个账跨省共济系统
	1
	
	

	
	贺州市医保个账跨省共济系统
	1
	
	


报价为含税价，并注明适用增值税率。
七、售后服务要求

1.供应商的软件如果设计有缺陷或程序有错误，医保局及我行均有权要求供应商无偿提供升级版或补丁程序，并在医保局、我行允许的时间内响应，通过电话、网络等手段解决，无法排除问题时，供应商应派技术人员到场处理。
2.供应商应在24小时内到达故障现场。
3.在项目验收后，供应商至少免费提供一期培训服务。
4.确保系统正常运行。
5.供应商需提供至少一年期的系统免费维护服务。
